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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視域下的
作者合著現象及名譽分配

蔣　 穎

［提　 要］ 　 科學研究中的合作現象由來已久。 近年來，自然科學及醫學領域出現的超大規模的合

著現象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 隨著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作者合作規模和合著比例的不斷上升，以獨

著為基礎的傳統學術評價體系遇到很大的挑戰。 文章討論了人文社科領域作者合著現象及增長趨

勢、促進合著增長的主要因素、合著作者的署名及名譽分配方式，分析了合著中存在的問題、爭議和

矛盾，最後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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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中的合作現象由來已久。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國家對學術研究投入的不斷

增加，科學合作持續發展，自然科學及醫學領域出現了超大規模的合著現象，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

合作規模和合作數量也呈不斷上升的趨勢，以獨著為基礎的傳統學術評價體系遇到了很大挑戰。

一、作者合著現象及其增長趨勢

早期的學術研究以單槍匹馬的工作方式為主。 Beaver 等認為科學的專業化分工是合作研究的

起源和發展的動因。①在自然科學領域，學術合作的普及和發展是在二戰之後，隨著“大科學”特徵

的出現，國家對科學研究的投入越來越大，科學合作迅速興起，合作規模不斷增長。 反映在學術研

究成果方面，合作的增長表現為合著成果數量的增加，以及合作作者規模的迅速擴大。 近幾十年

來，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合著作者規模以極快的速度增長。 1980 年代時，很少見到超過 100 位作

者的論文。 第一篇千位作者的論文發表於 2004 年，2008 年出現 3,000 位作者的論文。②2015 年發

表的一篇物理學論文擁有 5,154 位作者。③超大規模的作者群引起了科學界的討論和普遍關注，
Cronin 將之稱為“超級作者” （hyperauthorship）現象。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論文雖沒有出現

“超級作者”，但是很多研究都揭示了一個共同的事實：幾十年來，各學科的作者合著呈增長趨勢。
1.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合著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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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的相關研究都顯示出人文社科的合著增長趨勢，但是不同學科情況差異較大。 其中，社
會科學領域的合著率和合作度（合作規模）增長較快，人文學科的合著率也在緩慢增長。 心理學、
健康經濟學、環境研究等與自然科學和醫學關係密切的學科領域中，作者合著率和合作度最高，經
濟學、管理學、教育科學、政治學等學科的合著率增長迅速。 歷史學、法學、文學、哲學等人文學科的

合著率呈增長趨勢，雖然在這些學科中獨著依然佔較高比例。
在國際範圍內，社會科學各學科的作者合作獲得了普遍而迅速的增長。⑤以經濟學為例，合著

現象的快速增長引起了很多經濟學家的關注和討論。 Hudson 指出，二戰之後的經濟學家是典型的

個人工作者。 如 1950 年《政治經濟學雜誌》論文合著率只有 6% ，《美國經濟評論》只有 8% ，1993

年，兩刊的合著率比例分別上升到 39.6% 和 54.9% 。⑥魏眾與蔣穎統計了 SSCI 數據庫中 1978～2017

年間有關中國經濟研究的國際論文的合著情況。 自 1978 年以來，中國經濟學研究國際論文的作者

規模持續快速增長。 按每十年為一個階段進行比較，四個階段中論文最大合作人數從 5 人增加到

23 人；論文的平均作者合作度從 1.22 增長到 2.57；合著率從 18.88% 增長到 80.46% ，獨著的論文只

有不到 20% 。⑦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合著已經成為國際經濟學研究的常態。
與國際論文情況相似，在中文期刊中，合著現象在各個學科有一定的普遍性。 自上世紀 80 年

代以來，我國人文社科各學科的合著經歷了普遍的增長過程，同時不同學科之間又具有明顯的差

異。 例如，人大“複印報刊資料”轉載的期刊論文的平均合著率從 2014 年的 36.03% 增長到 2016 年

的 38.15% ，篇均作者數從 1.49 增長到 1.54。 其中，社會科學領域的合著論文比例相對較高，人文學

科比例較低。⑧張宜平、宋嬌艷、陳悅、黃靖芸等分別對不同學科領域進行了作者合作統計，印證了

上述觀點。⑨

同中文期刊論文的統計數據相比，我國作者在國際論文中的合著率和作者合作度都更高。 羌

麗利用 SSCI 和 A&HCI 統計了截至 2009 年我國高校文科的發文及合作情況，發現 21 所大陸地區

高校發表論文的合著率為 73.83% ，平均合作度為 3.08，遠高於中文期刊的同類數字。 在本文作者

對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國際論文統計中，發現 2008～ 2017 年期間，中國作者參與發表的論文的作

者合作度為 2.94、合著率為 89.96% 。 對比“複印報刊資料”的統計數據（應用經濟學的作者合作度

和合著率分別為 1.88 和 63.32% ，理論經濟學為 1.69 和 45.01% ）可以發現，中國作者在中外期刊

上發表論文的合著程度差異非常明顯。
2. 合著的特徵與作用

合著存在不同的模式。 從合作對象的關係、地域和學科等方面來看，存在師生合作、機構內合

作、跨機構合作、跨地域合作、國際合作、跨學科合作等合作類型；從合作對象的相對身份和地位來

看，存在強強聯合、以強帶弱、優勢互補等合作模式。 學者們對部分學科和期刊的統計表明，除了學

科差異外，合著與期刊質量、論文特徵和經費支持等很多因素相關。 如有證據表明合著與文章和題

名長度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係，經費支持與每篇論文作者數的增長相關，有課題立項論文合著率顯

著高於無立項論文，立項級別越高合著率越高等。

合著是一種深度的學術交流和協作。 通過合作者的思想碰撞，可以產生新的理論；通過合作者

的分工協作，可以提高科研生產率；通過合作者之間的相互學習，可以提高科研水平和能力，進行人

才培養；通過資源及人力的聯合，可以完成憑一己之力很難完成的大規模、高複雜性的研究。 總之，
合作對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具有較大的推動作用。 在自然科學領域，大家普遍認為合作可以促進

高水平成果的產出。 學者的研究表明合著論文傾向於更頻繁地被引用，國際合著論文對增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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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單位論文的平均影響因子貢獻非常大。

但是在人文社科領域中，關於論文的合作規模與被引量之間的關係，針對不同學科的研究得到

了不同的結論。 Rath 和 Wohlrabe 的研究發現，經濟學領域期刊論文的作者合作度與論文被引量之

間呈正相關關係。宋嬌艷認為，在平均的意義上，科研合作對經濟學文章被引頻次的提高作用是

顯著的。而 Avkiran 對 1987～1991 年 14 種財政學期刊的統計發現，在合著論文和獨著論文中的被

引率沒有差異。高自龍、范曉莉的研究表明不同學科情況有較大差異。 在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

和人文地理學等社會科學學科中，合著論文的某些指標水平確實優於獨著論文；在哲學、外國語言

文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法學、圖情檔學科中，合著論文的個別指標水平低於獨著論文；其餘學科

中，合著論文與獨著論文水平基本持平。 他們認為，合作研究對各學科產生的正影響程度較大，負
影響程度較小；合作研究對社會科學學科的影響大於人文學科；合著率或篇均作者數較高的學科，
合著論文質量較易高於獨著論文。

總之，合著可以帶來許多好處，但有時合著成果也未必一定優於獨著。 實際上，合著需要較大

的協調和組織成本，由於多人參與，文章內容存在多個來源，容易導致論述不如獨著時嚴密。 再加

上合著者未必都全力以赴，如果存在名譽分配不合理，還會影響一部分合著者的積極性，這些因素

都會直接影響到成果的質量。 此外，合著方式也使得掛名等學術不端行為有機可乘。
3. 促進合著增長的主要因素

“超級作者”的出現，引發了大家對合著現象的關注和重新思考。 我們需要重新檢視什麼原因

促成了合著，又是什麼原因使得近幾十年作者合著的規模越來越大。 有關科技合作的研究表明，經
濟、社會、政治、地理、歷史、文化、語言等均可能是合作研究的重要影響因素。 從合作角度來看，人
文社會科學領域也與此類似。 但是如果只聚焦在合著增長現象，我們可以從內外因動力因素進行

分析。
本文認為，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在內的主要促進因素，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首先是學科內

部因素，也就是科學範式的演變。 隨著數據密集型學科的出現，科學的研究與發展越來越多地依賴

於大型實驗設備和現代化的設施以及各種基礎的數據來源。 這就改變了傳統的研究模式，能夠提

供數據、處理數據的人員變得非常重要，因此一些原本不屬於傳統作者範疇的人被納入到作者名單

中。 其次是交流工具因素，即隨著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特別是互聯網和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大
大提高了交流效率，降低了交流成本，進而促進了交流與合作的發展。 第三是政策因素，也就是科

學政策的影響日益增大。 國家科學政策中，大部分政策都是主張、支持和鼓勵科學合作的。 學術評

價政策是國家科學政策的直接體現，它關係到機構、團體和個人的利益，具有很強的“指揮棒”作
用。 現行的學術評價政策大都包含定量產出指標的評價政策，促使學者和機構努力提高科研生產

力和科研效率，而通過科學合作可以有效地增加論文發表數量，獲得較好的評價指標。 因此，學術

評價政策是合作增長的直接刺激因素。 Ossenblok 與 Feeser 等也認為合作度的提高與學術評價政

策有密切關係。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評價政策對合作具有雙重作用。 在某些政策的主導下，也可能產生不合

作傾向，甚至迫於評價壓力而產生一些學術不端的做法。 例如，Slone 對醫學領域的調查表明，不當

署名是在該領域普遍出現的嚴重問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到學術職位晉升政策的推動，合作規模

越大，“不當”合作者比例越高。

總之，從科學研究領域總體來看，學術合作發展是一個大的趨勢。 合作促進了學科發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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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 如何科學認定合著成果中每位作者的貢獻，如何促進良性合作，以制度和

管理規範合作行為，遏制合作中的學術不端現象，這正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

二、合著作者的署名及名譽分配

在學術研究領域，論著的署名是作者對研究成果的權利和責任聲明。 署名關係到學者的名譽

分配，關係到論著的責任擔當，關係到學術評價的對象。 長期以來，學術界遵循學術共同體認可的

署名規則。 隨著合著現象的普及和合著規模的擴大，合著成果的名譽分配難度增加，學術評價也遇

到更多新的問題。 為此，作為學術評價的基本統計指標，合著作者署名及其名譽分配問題又被重新

提出。
1. 作者與署名權的界定

在學術著作或論文出版發表時，對作者如實進行署名，是學術規範的基本要求。 作者署名既明

示了作者的權利，彰顯了作者的名譽，便於進行學術交流，同時也記錄了為該學術成果承擔責任的

人員清單。
對於作者署名問題，相關法律法規和學術規範中都有規定。 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署名權，

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權利。”1987 年頒佈的國家標準《科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和學

術論文的編寫格式》第 5.1.2 條規定了什麼人可以署名為作者以及作者署名的次序：“在封面和題

名頁上，或學術論文的正文前署名的個人作者，只限於那些對於選定研究課題和制訂研究方案、直
接參加全部或主要部分研究工作並做出主要貢獻、以及參加撰寫論文並能對內容負責的人，按其貢

獻大小排列名次。”至於“全部或主要部分研究工作”所包括的內容，該標準沒有具體說明。 美國

心理學會編輯的《APA 格式———國際社會科學學術寫作規範手冊》中規定，作者是“對所出版發表

作品做出實質性貢獻且接受該作品責任的人”，同時說明“實質性專業貢獻包括提煉問題或形成假

設、設計試驗、組織並進行統計分析、解釋結果，或撰寫文章的一個主要部分”。國際醫學期刊編輯

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ICMJE）制定的《 ICMJE 推薦規範》是目

前獲得廣泛認可的作者署名規範。 該規範建議根據以下 4 條標準確定作者身份：1）對研究工作的

思路或設計有重要貢獻，或者為研究獲取、分析或解釋數據；2）起草研究論文或者在重要的智力性

內容上對論文進行修改；3）對將要發表的版本作最終定稿；4）同意對研究工作的各個方面承擔責

任以確保與論文任何部分的準確性或誠信有關的問題得到恰當的調查和解決。 所有滿足以上 4 條

標準者都應該被確定為作者，未滿足全部 4 條標準者應該被致謝。與 ICMJE 規範類似，很多學術

規範都規定，對於一些參與項目但沒有實質性貢獻的人員不能署名為作者，需要以致謝的方式在文

中註明。 在較為詳細的學術規範中（如 APA），規定提交發表的文本要徵得所有作者的同意。 同

時，如果有致謝名單，需要徵得被致謝人同意。 也就是說，所有的作者和被致謝者都有知情權。
從實質上看，署名是一種名譽分配，同時更是一種責任分配。 作者署名的一項重要意義在於明

確論著的責任人，也就是“文責自負”原則中的責任主體。 教育部頒佈的《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

研究學術規範（試行）》規定：“署名者應對該項成果承擔相應的學術責任、道義責任和法律責

任”。我國《科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和學術論文的編寫格式》中也有相應規定。 一旦發現論著中

存在問題，作者就要為其付出相應的代價。 極端情況下，有人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 例如，2014 年

日本科學家小保方晴子的論文被認定造假，作為導師和論文合作者的笹井芳樹，被認為是整個事件

的主要責任人，為此他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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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詳細、明確、操作性強的學術規範才能給作者有效指導，避免署名糾紛，維護學術秩序。 應

該說，目前我國在作者署名方面的相關規定比較全面地覆蓋了主要內容，但是同國外的規範相比，
還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大多數規定側重科技文獻的署名，缺少針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專門規

定。 其次，很多規定都是原則性內容，較為籠統，缺乏可操作性指導。 如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社

會科學研究學術規範（試行）》在署名方面只有“學術成果的署名應實事求是”一句話。 第三，多數

規定沒有涉及作者及被致謝者的知情權。
2. 合著作者署名的一般規則

合著情況下，最常見的署名方式是按貢獻從大到小的順序進行作者排列。 但是不同學科領域

的署名習慣可能有所不同。 有些學科的期刊，如經濟學領域很多著名的國際期刊，作者署名按照姓

名順序排列。 此外還有隨機排列的方式，在一個較為穩定的合作團隊中還可採用輪流排列等方式。
大部分學術規範都明確規定應該按作者貢獻大小排列名次。 APA 格式中對作者署名順序的

規定更加細緻：“主要作者身份以及署名順序的榮譽應該準確地反映參與人員的相對貢獻。 相對

地位（例如：系主任、年輕員工、學生）不應該成為決定署名順序的因素。”對於容易產生爭議的師生

合著情況，APA 明確規定：“在多數情況下，對於實質上基於博士論文的多作者論文，作為博士論文

作者的學生一般都應該作為主要作者。 博士生不作為第一作者的例外情況是，博士論文作為包括

其他研究人員在內的系列研究集中的一個部分出版發表。”“對於碩士生或博士生的研究，學生是

否應該享有主要作者的榮譽，這完全取決於其在研究中的貢獻。”

具體的署名順序一般由合作者之間協商確定，也有些合作在開始時就約定好具體的署名方式。
多數情況下是按照常規的習慣，由論文的主要責任者提出署名方案，因此也受潛規則或無形中的壓

力的影響。
按作者貢獻排列的署名體系中，第一作者通常是對論文貢獻最大的人。 隨著合著論文的增加

和合作作者規模的增大，也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署名，如通訊作者、共同第一作者等。 通訊作者最初

是為了便於編輯部聯繫作者而設定的一個角色，即作者中負責與編輯部聯繫的人員，通常是項目的

管理者，對論文的撰寫與定稿起主要作用的人。 隨著合作規模的增大和科研評價的需求，近些年通

訊作者變得越來越重要。 在按作者姓名順序進行署名的論文中，通訊作者就是合著者中最重要的

人。 肖慎華通過比較幾種不同模式的作者統計數據，認為以通訊作者作為作者統計的方法簡便且

較合理。我國的相關規範沒有提供有關“通訊作者”的定義和解釋，但是目前在國內外學術期刊

中，經常可以看到通訊作者的標識。 ICMJE 規定，通訊作者是在投稿、同行評議和出版過程中主要

負責與期刊聯繫的人。 一般來說其職責包括：1）負責投稿達到期刊的要求；2）回答審稿和編輯的

問題；3）論文發表後及時回覆對研究工作的評論；4）當文章發表後受到質疑時，配合期刊提供原始

資料或其他信息。 ICMJE 同時建議編輯與通訊作者的通信要發給全部署名作者。

在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還經常可以見到“共同第一作者”，也就是當一篇論文的兩個作者完

成的工作都很重要，數量上難分伯仲，可以將其都署名為第一作者。 有時甚至還會出現“共同第二

作者”等。 這種現象在人文社科領域較為少見。
3. 學術評價中的合作作者名譽分配

合著情況下，每位作者對論文的貢獻程度不一樣，如何合理地為合作作者進行名譽分配是學術

評價中的重要問題。 對於按照作者姓名順序排列或隨機排列方式署名的論文，如果文中沒有特殊

的說明，也沒有標注通訊作者，只能將論文的名譽平均分配給幾位合作者，每人為幾分之一，或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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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者都算作發文一篇。
對於按作者貢獻大小順序署名的論著，存在多種不同的分配方法。 樊向偉、肖仙桃對作者名譽

分配的各種方法進行了梳理。Xu J.等比較了多種名譽分配方法，最後將其歸納為直線型、曲線型

和其他三類，但該文認為目前還沒有被普遍接受的方法。還有很多作者提出了具體的分配方法。
本文將不同方法進行歸納，認為作者名譽分配通常包括以下幾種模式。 1）第一作者模式：只

統計第一作者，將論著的全部名譽都歸於第一作者。 這是最簡單的一種方法，也是目前經常使用的

方法，然而誇大了第一作者的作用，完全忽略了合作者的貢獻。 2）小數模式：按署名順序的一定比

例分配給不同的合作者，所有作者貢獻之和為 1。 這種分配看似合理，但操作有一定的複雜性，與
作者的實際貢獻也未必相符。 針對小數模式的具體分配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較多。 3）均分模

式：小數模式的一種特殊情況。 每人均分名譽，即有幾個人合作，每個人的貢獻就是幾分之一。 這

種方法計算簡單，但忽視了作者之間的貢獻差異。 4）整數模式：所有作者都算發文一篇。 這種方

式經常被用於機構或地區發文量計算中。 但是它除了忽視作者之間的貢獻差異之外，還會誇大作

者整體的貢獻，導致發文量的計數膨脹。 5）U 形模式：對第一作者和最後一位作者（或通訊作者）
予以較高的權重。 按照不同模型計算，每位作者得到的發文數量可能相差甚遠。 肖慎華對作者均

一、第一作者、通訊作者、作者加權統計 4 種名譽分配方法進行了作者發文數據的對比分析，發現通

訊作者統計法得到的結果與加權後得到的作者排名結果相關性很高。但是我們從該文的數據來

看，可發現不同方法計算出的作者發文量相差較大，特別是只統計第一作者的方式，無論作者發文

的數量還是發文排名次序，都與其他方式相差甚遠。
以上名譽分配模型大都應用於對作者發表論文情況的統計。 相比之下，合著作者被引用時的

名譽分配所存在的困難更大、問題更多。 首先是引文中作者信息著錄不完整。 在標註參考文獻時，
為了控制篇幅，通常最多只允許標註 3 位作者。 如我國國家標準《信息與文獻：參考文獻著錄規

則》中規定著作方式相同的責任者超過 3 個時，只著錄前 3 個。這樣，參考文獻的原始數據中就沒

有第四位及之後作者的信息，如果引文數據庫沒有與來源文獻建立數據聯繫，統計的數據就不會包

含其他合作者的信息。 其次是目前常用的被引統計指標沒有考慮合作者貢獻的比例不同，從最基

本的被引量統計，到基於被引量的其他指標都是如此。 比較簡單的做法是只統計第一作者，或者每

位合作者的被引量都等同於整篇論文的被引量。 例如在計算學者個人的評價指標 h 指數時就存在

這樣的問題，合作成果的多少會直接影響到學者的 h 指數大小。 為此，包括 Hirsh 本人在內的很多

學者提出 h 指數的修訂算法。但是這些算法計算複雜，且尚未得到普遍認可，在評價實踐中幾乎

沒有被使用。 合理統計合作作者被引數量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如何全面揭示合作作者信息，
這就需要將引文數據與來源文獻建立映射關係，從而獲得合作作者的全部名單；另一個是解決對合

作作者分配被引權重的問題，歸根結底還屬於前面所討論的合作作者名譽分配的問題。
總之，合作作者名譽分配的合理確定是件很困難的事情。 分配的難點在於以下幾方面：首先，

作者貢獻大小的確定有時存在模糊性。 對一篇特定的論文來說，合作作者各自的工作量或許可以

定量描述，但是很難給出每項工作對成果貢獻大小的精準描述，有時甚至連作者自己也不能清楚地

說明每位作者的貢獻比例。 加上作者角色及分工日益多樣化，超出了傳統合作中的討論、寫作為核

心的簡單合作方式。 尤其在數據密集型研究中，數據的收集和處理、分析與建模工作的重要性越來

越大，有時甚至對研究成果的創新程度起到決定性作用，因此很難給出撰稿與數據分析的貢獻比

例，這大大增加了名譽分配的難度。 其次，合作者之間對彼此貢獻大小比例的認知存在一定的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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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們通常更容易認可自己參與的工作。 杜建等對內地醫學領域學者的調查顯示，無論資歷較低

的年輕學者還是資歷較高的科研人員，都傾向於肯定自己在論文中的客觀角色，認為自己所做的貢

獻更大。因此合作者之間有時不能就貢獻比例達成共識。 第三，存在合作規模效應，合作規模越

來越大之後，要想精確合理分配作者名譽就變得越來越困難。 例如，七個人的合作中，誰能準確說

出第四到第六作者之間的貢獻有多大差異呢？ 正如有學者所說的：“如果作者的數量呈算數級別

增長，那麼確定作者責任的難度就呈指數級增長。”除此之外，合作作者的名譽分配還存在一些其

他困難。 例如，從統計意義上看，各種規模的合作或許存在一個較為通用的公式或分配模型，但是

在具體到每一篇論文的研究與寫作過程中，每個人的貢獻大小會各有不同。 以最簡單的二人合作

為例，既有旗鼓相當、平分秋色的合作，也有一人為主、另一人為輔的合作，每位作者的貢獻大小不

可一概而論。
綜上所述，合作作者名譽分配是一項複雜的工作，但在科研管理工作中，卻存在評價方法簡單

化的需求傾向，即希望利用盡量簡單統一的指標或模型就可以完成對合作作者的名譽分配工作。
然而儘管學者們採用多種方法試圖建立各種分配模型，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些較為複雜的模型基本

都處於理論探討和模型建立階段，沒有付諸實踐。 其中的原因或者是公式計算複雜難以實施，或者

是這些模型只能揭示宏觀規律，並不適用於對具體成果的評價。 因此不如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把名

譽分配權力交還給作者，請作者提供分工內容及工作量，並將這些內容記錄在案，作為今後可長期

使用的評價依據，這就是在論著出版發表時公佈作者貢獻聲明。
4. 作者貢獻聲明

為了解決合作作者之間署名及名譽分配的問題，1996 年，《美國醫學會雜誌》（ＪＡＭＡ）的 Ｒｅｎｎｉｅ
等人提出作者署名的基本條件，並要求作者對完成的相關工作進行聲明。 １９９７ 年，醫學期刊《柳葉

刀》率先採納了該方案。 之後，該意見被 ＩＣＭＪＥ 採納，修改了其作者署名指南。 在此基礎上，ＪＡＭＡ
設計了量化的“貢獻單”。此後，很多期刊開始增設作者貢獻聲明，並引發了學術界對此的討論。

作者貢獻聲明就是在期刊論文發表的同時，在文後或腳註中寫出每位作者的具體工作內容，其
目的是界定作者的範疇，明確並公開作者的分工與貢獻，便於根據具體情況合理分配作者名譽，減
少發表後作者之間的糾紛。 此外，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掛名作者的出現，為科學評價打下較好

的基礎。
在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作者貢獻聲明已經被廣泛接受，包括《自然》和《美國科學院院報》等

著名期刊在內的很多期刊都要求合著論文提供作者貢獻聲明。 我國圖書館學情報學期刊《現代圖

書情報技術》（現更名為《數據分析與知識發現》）自 ２０１４ 年起要求作者投稿時提交“作者貢獻聲

明”。 目前，不同期刊的作者貢獻聲明內容有所不同，尚未有統一的標準，影響較大的是 ＩＣＭＪＥ 的

作者貢獻聲明。 張閃閃、顧立平將國外科技期刊的貢獻聲明歸納為構思與設計、研究準備、數據分

析、數據解釋、論文撰寫、論文修訂、數據搜集、數據整理、提供試劑及案例、提供分析工具和技術、監
督管理、獲取資助、執行實驗、文獻調研與整理、構建模型、繪製圖表等 １６ 個要素，並對十種期刊做

了要素分析，發現綜合性期刊的要素比醫學專業期刊的要素少。《數據分析與知識發現》在《作者

署名要求和貢獻聲明》中提出貢獻聲明包括以下四個部分：１）研究命題的提出、設計，包括某個具

體觀點或方法的提出；２）研究過程的實施，例如進行試驗或調查；３）數據的獲取、提供與分析；４）論
文起草或最終版本修訂。本文作者注意到，當前的各類聲明中都包括了作者貢獻的內容，但均未

要求寫出每位作者貢獻的具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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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合著日益增多，合著規模日益增大的趨勢，人文社科領域，尤其是合著率已經達到較高程

度的社會科學學科，也有必要開始在期刊甚至學術圖書的出版時刊登作者貢獻聲明。

三、合著中的問題及爭議

美國科學社會學學者朱克曼曾經在其專著《科學界的精英》中展示了部分諾貝爾獎獲得者的

老師們在署名上的“高尚行為”。 這些老師是一流科學家，為了提高學生們在研究貢獻上的聲望，
他們不僅與年輕的學生們聯合署名，而且往往把年輕人的名字排在作者名單的前列。 這一點被朱

克曼總結為諾獎獲獎者成功的因素之一。 這些老師的品德令人尊敬，諾獎獲得者大多數在成名之

後也採用同樣方式對待他們的學生。 然而慷慨的人是少數。 朱克曼的調查也顯示，諾獎獲得者在

合著署名時，特別是在具有重大價值的科研成果發表時，８２％的論文採用了按貢獻大小的署名模

式，獲獎作者傾向於佔有高度引人矚目位置。這種“毫不含糊”的署名方式，顯示出學者對重要成

果的所有權及名譽權的重視。 由於署名問題直接關係到合作者的名譽分配，因此有時也會出現針

對合著成果署名的糾紛或衝突，有些人甚至為此訴諸公堂。 與此同時，合著成果的署名中所存在的

學術不端現象也為學術界所詬病。 總結起來，合著中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１． 不實署名

儘管人人皆知“如實署名”是作者署名的基本原則，但現實中仍然存在很多署名不實的現象。
比較明顯的就是存在“掛名作者”和“捉刀作者”。

“掛名作者”，有時翻譯為“名譽作者”（ｈｏｎｏｒ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或“禮物作者”（ｇｉｆ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就
是被署名為作者但對該研究及論文寫作沒有實質性貢獻的人。 這種情況相對比較常見。 對醫學領

域的一項研究發現 １９％的論文存在掛名作者，個別期刊的這一比例甚至達到 ３９％。掛名通常分為

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被掛名的是有較高學術水平或影響力的人，他們自己並不知情，但是真實作

者願意或主動將其署名為作者，因為他們的署名對論文的發表有幫助；另一種情況是被掛名的人以

要求或施加壓力的方式，讓真正作者將其寫到作者名單中，這時通常會存在一定的利益交換。 還有

一些不法機構提供有償圖書掛名或論文掛名服務，擾亂了學術規則，引起很壞的社會影響。
“捉刀作者”或稱“幽靈作者”（ｇｈｏ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就是對論著有實際貢獻但未被署名的人。 同

掛名作者相比，捉刀作者數量相對較少，也較為隱秘，多見於初級研究者或研究生。 在某些領域，如
醫學，捉刀作者包括某些公司的成員，為了屏蔽公司信息，他們雖然為論文的數據搜集整理乃至寫

作做了很多工作，但通常都不要求署名，這種文章有軟廣告之嫌。
２． 署名順序不合理

在按照貢獻大小署名的體系中，署名順序不合理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這就是說沒有按照每

位作者的實際貢獻來排名，而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 如果合作雙方在學術地位和學術能力上不

平等，其中學術地位較低的合作者在名譽分配中容易受到不公正待遇。 在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在
學術論文和圖書中的署名存在“馬太效應”，即越是有影響力的學者，越會署名在先，越是無名小

輩，署名在先的機會越小。 很多研究也驗證了這個道理。 女性科研工作者、學生，以及年輕（或初

級）研究者在合作中往往處於弱勢。 署名順序不合理會影響合作者的積極性和責任心，同時，對他

人成果的侵佔屬學術不端行為，容易在合作者之間產生糾紛。
３． 不進行致謝

致謝事情雖小，但是卻能體現作者的基本修養，同時也是學術規範的要求。 但很多作者往往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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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給有幫助的人致謝。 致謝也是名譽分配的一種方式。 Ｄｅｓｒｏｃｈｅｒｓ 等對 １９６５⁃２０１５ 年間的 ２２９
篇有關致謝研究文獻做了總體分析。 其中的 １５２ 篇論文研究致謝在榮譽分配方面的作用。關於

致謝的格式與習慣，每個學科並不相同，甚至差異比較大。 有研究表明，社會學與心理學中的致謝

比物理、化學多。科睿唯安（原湯森路透）已經明確 ＳＳＣＩ 從 ２０１５ 年數據起開始收錄致謝信息。 隨

著致謝信息的積累，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開展名譽分配體系的研究。
４． 侵犯合作者和被致謝者的知情權

被署名者或被致謝者不知道自己被署名或被致謝，這也是我國論著署名中比較常見的一個問

題。 從學術規範上講，每一位參與署名或被致謝的人都應當知道並同意被署名為作者或被致謝，因
為作者身份除了帶來名譽，同時還帶來責任。 曾經有師生合作的論文被發現有學術不端行為後，導
師表示對發表此文並不知情。 如果導師的話是實情，就說明學生侵犯了老師的知情權。

５． 學術圖書作者的署名問題

以上我們重點討論了期刊論文合著過程中的問題。 但是我們絕不應該忽視學術圖書這種人文

社科領域最重要的文獻類型。 目前，學術評價與學術規範研究大多集中於期刊論文，對於學術圖書

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學術圖書的合著比例相對較高，且有多種著作方式，不同出版社和作者的署名

習慣也不一樣，因此在署名方面存在更多難點和問題。
首先，圖書的署名作者有人數限制，一般不能超過四人。 通常可在後記或前言中列出參加該書

工作的具體人員及分工。 但是因為這並非強制性要求，且沒有統一格式，因此也有部分圖書只籠統

列出參與者名單。 自然，不排除有些圖書連合作者名單也沒有。 其次，學術圖書從規模體量上看有

叢書、多卷書、單卷書等多種不同層次，存在“著”、“編”、“譯”等多種著作方式。 圖書的編輯出版

過程中，雖有相應的出版規範，但是著作中的個別信息標註仍存在一定的隨意性，如著作方式除了

“著”、“編”、“編著”、“主編”、“譯”、“編譯”之外，還有“主筆”、“執行主編”、“第二主編”等多種情

況。 這種複雜的情形下，如果既有主編又有若干作者，一般會以主編者作為圖書的主要責任者寫入

圖書的封面及版權頁。 在個人考評時，既非主編又非第一著者的具體撰稿人，所得到的正向評價就

很少。 此外，不同圖書的主編之間工作差異很大，有的主編也是主要的創作者，有的是組織編纂者，
也有人會掛名出現，對圖書的編輯出版並沒有做出實質性貢獻。 通常情況下，圖書署名中的馬太效

應更為強烈，出版社會盡力邀請學術大家或著名學者擔任叢書主編，因為這對圖書的影響力和銷售

量都很有幫助。
這樣一種知識產權不夠清晰，不能保證合作者權益的名譽分配方法，影響了參與者的積極性，

容易導致集體合著的圖書質量不高。
６． 機構署名的問題

隨著對機構成果定量考核要求的增強，各機構加強了對本單位成果的署名要求。 與此同時，各
種靈活的人才引進和交流制度使得科學研究人才可以同時在多個學術機構任職，帶動了合作單位

的學術發展。 被引進的人才在發表論文時通常除了自己的真正單位之外，還要將兼職聘用單位的

名稱署在自己名下。 因此在論文的署名單位中，會經常出現一個作者兩個單位或多個單位的情況。
目前對學術機構進行成果評價和統計時，通常按作者的署名順序計算作者所在單位的發文量，一般

只計算第一作者所在機構。 這樣會帶來兩個問題，一個是非第一作者的機構沒有被算在內，會導致

合作機構之間對第一作者的爭奪更加激烈。 師生合作中導師署名第一的規定就受此影響。 論文發

表時，學生可能因畢業離開學校，而老師的工作單位更加穩定，所以學校更傾向於讓老師署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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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二個問題是第一作者如果有多個署名單位，每個單位都可算作發表一篇論文，最終計算出

的機構發文總量超過了實際的論文總數，由此產生統計數據膨脹。 目前對學者兼職數量缺乏限制

和控制，少數人存在兼職單位過多的問題。 本文作者曾經見到過兩篇英文論文，機構署名包括 １ 個

美國機構和 ４ 個中國機構，但作者只有 １ 人。 這就是說，原本是一人獨著的論文，變成五個機構合

作發表。 這不但使得數據膨脹，還造成虛假的合作現象。
７． 合作中的爭議和矛盾

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由於署名爭議而引發的作者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甚至部分諾貝爾獎獲得者也

曾有過署名之爭。 隨著合著現象的增加以及合作規模的擴大，合作中的糾紛也越來越多。 Ｗｉｌｃｏｘ 對

醫學領域的統計發現作者在合作中的爭議論文比從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年度的 ２．３％增長到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年度

的 １０．７％。在各種爭議和糾紛中，師生之間的比例是最高的。 師生合作，素來有學生署名在先、導師

在後的傳統。 一些學術規範中也規定了師生署名的原則，如前文提到的 ＡＰＡ 的規定。 梁立明、劉俊

婉曾對我國自然科學領域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 年的數據進行統計，結果表明師生署名中，約有 ８０％為學生在

前。隨著我國定量評價考核制度的加強，師生合作中因署名產生的糾紛和衝突越來越多，師生矛盾聚

焦於第一作者的署名問題。 部分學生產生被剝削、被侵佔的感覺，有的學生自稱“學術民工”。 在國內

的各種學術論壇，如知乎、小木蟲、經管之家（原人大經濟論壇）中，類似於“博士發文章為什麼一定是

導師第一作者？” “自己寫的論文，指導老師要求署第一作者，這樣合理嗎？”的抱怨不絕於耳，說明這

種情況的普遍存在。 為了解決師生署名的矛盾，同時更是為了提高學校的評估指標，一些學校出台相

關政策，將潛規則變成明文規定。 例如，２００５ 年某大學的一個院系通過一項規定：碩士生發表論文，原
則上導師是第一作者；博士生發表論文，導師必須是第一作者。這件事被媒體報道後引起了很大爭議

和很多批評，最後該院系不得不取消了這個規定。 而另外一些學校默認老師署名在先的事實，出台了

如果導師是第一作者，學生是第二作者，學生可視同為第一作者的規定。 這看似解決了師生考核的矛

盾，但實質上卻違反了“根據貢獻大小如實署名”的基本學術準則。
本文認為以下幾方面原因導致矛盾或衝突：１）由於多數人都傾向於認可自己的工作，當合作

作者之間不能就各自的貢獻達成一致意見時就容易產生矛盾；２）存在不公平的分配，特別是對當

事人意義越重大的，越容易產生糾紛；３）很多情況下，合作雙方的權利地位不平等，對於權利大、地
位高的人缺乏制約；４）片面、極端的定量評價考核不但給個人，同時也給機構帶來巨大壓力，重壓

之下形成的潛規則或部分明文規定違反了學術規範，加劇了名譽分配的不平等，刺激了衝突和糾紛

的產生。 這種由於制度不合理而帶來的衝突和糾紛，尤其值得我們重視。

四、政策建議

合著署名及名譽分配看似小事，實則關係到學者的切身利益和學術評價的公正合理性，對學術

誠信與學風建設有直接影響。 當前，我國正在不斷建設和完善科研誠信制度和科研評價體系，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下

簡稱《意見》）。 為落實《意見》要求，同時更好地解決前文所述有關合著署名及名譽分配中存在的

問題，我們有必要對其中涉及的學術規範及學術評價制度進行完善，建立健全保障機制，更好地促

進學術合作和學術研究的健康發展。
１． 加強學術規範管理，明確規則與責任

針對前文的分析，本文認為應當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學術規範體系。 要加強學術規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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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建立從《著作權法》到相關的管理條例，直至懲罰措施等一系列完整的政策體系，制定明確、
具體、可操作性強的署名規範。 我國現有學術規範的主要問題在於原則性條款較多，規則界定不夠

清晰，缺乏明確、細緻的規範標準與操作流程。 因此，亟須制定一個包含署名問題在內的詳細的學

術規範。 應參照《ＡＰＡ 格式———國際社會科學學術寫作規範手冊》、《芝加哥手冊：寫作、編輯和出

版指南》等國外成熟的規範，制定適合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科特點、更為詳細並得到學術界廣

泛認可的學術投稿與出版規範。 在相關的規定中，要注重保障弱勢群體的署名權，建立防範掛名作

者、捉刀作者的機制。 高校可特別針對師生合作等情況制定相關規定。 為保證合作的質量，防止單

位掛名和減少數據膨脹，要適當限制人才在不同單位兼職和署名的數量。 同時要特別針對學術圖

書出台詳細的有關著者分工及工作量聲明的內容及格式，寫入圖書出版規範，並應要求出版社強制

執行。 與此同時，各學科可以在此基礎上根據學科特點進一步細化，形成本學科的規範。
其次，應進一步強調和明確作者的責任。 《意見》中要求：“對嚴重違背科研誠信要求的行為依

法依規終身追責。”不但如此，《意見》還要求從事科研活動及參與科技管理服務的機構“要切實

履行科研誠信建設的主體責任”，這就進一步完善了科研誠信管理工作機制和責任體系。 為落實

這個要求，需要對署名中的學術不端行為制定詳細的和可操作性的規定，明確作者的責任，將責任

與名譽相聯繫，誰署名誰負責，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要對論文的質量和問題負主要責任。 同時還要

明確處理程序和處罰措施，情形嚴重的甚至要追究法律責任。
２． 加強學術道德教育和學術規範宣傳，提高學者的規則意識和自我約束水平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集團的一項調查表明，只有 １８％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在所屬的研究機構中受

到有關合著署名規範等方面的培訓或者指導。 也許正是因為缺乏正規培訓，３６％的研究者不知道

他們所在機構的科研倫理政策中是否涉及了有關作者署名的問題。徐貞、牛夢虎的調查結果顯

示，５５．２％的研究生表示瞭解署名規範，但是不同身份層次的研究生對署名規範瞭解程度的差異非

常顯著。

對學術規範缺乏深入瞭解、學術道德約束力不足是署名失當和署名學術不端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學術道德及學術規範的宣傳和教育。 應當將系統的學術規範和學術誠信教育納

入研究生教育中，對新入職的科研人員和教師開展相關的學術道德教育。 讓年輕人遵守科研倫理

道德，維護科學完整性，形成正確的學術價值觀，掌握實際的操作技能。 兩辦發佈的《意見》中強調

要加強科研誠信教育，將科研誠信工作納入日常管理，並規定在入學入職、職稱晉升、參與科技計劃

項目等重要節點必須開展科研誠信教育。管理部門應創新手段、拓寬渠道，充分利用傳統媒體及

新媒體平台，加強科研誠信宣傳教育；在大力宣傳科研誠信典範榜樣，發揮典型人物示範作用的同

時，及時曝光違背科研誠信要求的典型案例，開展警示教育。
３． 完善學術評價政策，促進合理的合作

學術評價政策對合作具有多方面的影響，它可以刺激作者合作的積極性，也可以抑制合作或降

低合作質量。 學術評價政策中，如何對作者進行科學合理的名譽分配至關重要。 隨著合作數量和

合作規模的增長，原有的評價政策遇到了更多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建議採取以下方法：首
先，要促進和保證名譽分配的平等和合理性，修正不合理的統計評價指標，進行作者名譽的正確分

配。 要積極開展合著作者名譽分配模型研究，分析各學科合著的特點和規律，形成相對合理、可操

作、能計算的分配比例，並將模型用於機構、學科等相對宏觀的評價中，消除統計數據膨脹，緩解第

一作者爭奪現象。 其次，可考慮認可通訊作者的貢獻，制定合理的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的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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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求在成果發表的同時發佈作者貢獻聲明，以作者貢獻聲明的數據作為評價的基礎。 首先將

數據用於個人評價中，待數據的覆蓋面和獲得性有保證之後可以用於宏觀評價。 最後，還要加強圖

書署名規範與評價研究，確定圖書評價中，不同類型責任者（如主編、著者）的統計和加權方法。
４． 發佈作者貢獻聲明，解決合作作者名譽分配問題

正如前文所說，作者貢獻聲明可以在合作成果出版或發表的同時，通過公開方式發佈每位作者

所做的工作及其貢獻，這不但便於根據具體情況合理分配作者名譽，為學術評價打好基礎，同時也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不當署名，保障合作者的權益。 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由於作者分工相對簡

單，文稿撰寫的重要性程度比較高，因此可以考慮通過作者協商，在明確分工的基礎上直接確定每

位作者對成果的總體貢獻百分比。 期刊論文作者貢獻聲明在投稿時一併提交，可以放在論文的文

後或首頁腳注中，並提供所有作者同意的證明。 學術圖書可在後記或其他固定位置明示每位作者

的具體貢獻，作為書稿內容的一部分，並提供所有作者同意的證明。 鑒於學術圖書的署名相對複

雜，所以其作者貢獻聲明應有一定的強制性。
為便於規範使用，可由相關部門制定作者貢獻聲明的格式標準，並與學術規範、學術評價政策

相銜接。 為體現不同學科的差異性，作者貢獻聲明的主要內容可分為核心要素和附加要素兩部分，
不同學科可根據本學科特點增加附加要素，制定相應的具體要求，但是核心要素為必備內容。 核心

要素可包括：研究命題的提出、論著的設計構思；內容撰寫；文稿修改。 附加要素可包括：數據搜集、
數據處理、模型計算、數據分析、工具與方法等。

５． 發揮出版社、編輯部的審查把關作用，將學術規範落到實處

出版社和編輯部是論著發表的第一關，也是監督和規範論文署名的責任者。 徵稿啟事中應明

確合作作者相關的署名規定，要求作者對論文的原創性進行承諾，要求投稿時提供作者貢獻聲明以

及全部作者認同署名資格和署名順序的親筆簽名；要求作者對於給予幫助但是不能成為作者的人

進行致謝。 出版社、編輯部要強調作者的責任。 如果發現署名不實，出版編輯單位有權利不予出版

或發表。 發表後發現署名問題，需要撤稿，並寫出聲明。
６． 加強基礎數據建設，提高評價水平和評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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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要優化圖書引文數據庫，提高數據規模、質量和可用性。 將圖書引文數據庫與期刊引文數據

庫中的數據進行整合，以便獲得全面的學術著作被引用數據。

①Ｂｅａｖｅｒ， Ｄ． Ｄ．， Ｒｏｓｅｎ， 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 １９７８， １（１）： ６５⁃８４．

②  Ａｄａｍｓ， Ｊ．，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Ｎａｔｕｒｅ ， ２０１２， ４９０： ３３５⁃３３６．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３８ ／

４９０３３５ａ．

③ Ｃａｓｔｅｌｖｅｃｃｈｉ， 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ｔｓ Ｒｅｃｏｒ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００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Ｎａｔｕｒｅ ，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８⁃２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ａｐｅｒ⁃ｓｅｔｓ⁃

ｒｅｃｏｒｄ⁃ｗｉｔｈ⁃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０００⁃ａｕｔｈｏｒｓ⁃１．１７５６７．

④Ｃｒｏｎｉｎ， Ｂ．， Ｈｙｐｅｒ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ｖｅｒ⁃

ｓｉｏｎ ｏ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２００１， ５２（７）： ５５８⁃

５６９．

⑤Ｏｓｓｅｎｂｌｏｋ， Ｔ． Ｌ． Ｂ．， Ｖｅｒｌｅｙｓｅｎ， Ｆ． Ｔ．， Ｅｎｇｅｌｓ， Ｔ． Ｃ．

Ｅ．，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ｏｋ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ｉｎ

611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２０１４， ６５ （ ５）： ８８２⁃８９７． Ｅｎｄｅｒｓｂｙ， Ｊ．，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 １９９６， ７７ （ ２）：３７５⁃３９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ｓｔｏｒ．

ｏｒｇ ／ ｓｔａｂｌｅ ／ ４２８６３４７３．

⑥Ｈｕｄｓｏｎ， Ｊ．，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Ａｕｔｈｏｒ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１９９６， １０

（３）：１５３⁃１５８．

⑦魏眾、蔣穎：《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國際論文的幾個特

徵事實———基於 ＳＳＣＩ 的分析》，北京：《經濟學動態》，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

⑧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

中心： 《 複 印 報 刊 資 料 轉 載 作 者 合 著 狀 況 分 析 報

告———基於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複印報刊資料的轉載數

據》， ２０１８⁃８⁃２２， ｈｔｔｐ： ／ ／ ｏｌｄ．ｚｌｚｘ．ｃｏｍ．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ａｃ⁃

ｔｉｏｎ？ ｎｅｗｓＩｄ＝ｄｅ０ａ１６０１⁃ａ６ｆ０⁃４ａ８ｄ⁃ａ３５３⁃ａ０８３ｂｆｃ６ｃ６ｄ０。

⑨張宜平、於鳳菊：《我國社會科學論文合著規律研

究》，鄭州：《河南圖書館學刊》，１９９３ 年第 ４ 期。 宋嬌

艷：《科研合作與學術水平———基於經濟學期刊論文

的實證研究》，杭州：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２０１７ 年。

陳悅、劉則淵、龐傑等：《中國管理科學合著現象分

析》，北京：《科學學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黃靖芸、朱

德芝：《〈鹽業史研究〉刊載論文合著現象分析》，四川

自貢：《鹽業史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羌麗：《中國文科重點高校國際化科研生產力比較

研究》，南京：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２０１１ 年。

Ｒａｔｈ， Ｋ．， Ｗｏｈｌｒａｂｅ， Ｋ．，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

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ＰＥｃ，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２０１６， ２３（１２）： ８９７⁃９０２． Ｈｅｆｆｎｅｒ，

Ａ． Ｇ．， Ｆｕｎｄ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ｕｂ⁃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ｕ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 １９８１， ３（１）： ５⁃１２． 中國人民大學人文

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中心：《複印報刊資料轉

載作者合著狀況分析報告———基於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

複印報刊資料的轉載數據》，２０１８⁃８⁃２２，ｈｔｔｐ： ／ ／ ｏｌｄ．ｚｌｚｘ．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ｓＩｄ ＝ ｄｅ０ａ１６０１⁃ａ６ｆ０⁃

４ａ８ｄ⁃ａ３５３⁃ａ０８３ｂｆｃ６ｃ６ｄ０。

Ｂａｓｕ， Ａ．，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 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 ２００１， ５２（３）：３７９⁃３９４．

Ｒａｔｈ， Ｋ．， Ｗｏｈｌｒａｂｅ， Ｋ．，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

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ＰＥｃ，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２０１６， ２３（１２）： ８９７⁃９０２．

宋嬌艷：《科研合作與學術水平———基於經濟學期

刊論文的實證研究》，杭州：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２０１７ 年。

Ａｖｋｉｒａｎ， Ｎ． Ｋ．，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ｅａｄ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 １９９７， ３９（２）： １７３⁃１８４．

高自龍、范曉莉：《合作研究與人文社科論文質量的

相關性探析———以人大〈複印報刊資料〉２０１０ 年轉載

論文評估數據為例》，鄭州：《中州學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

Ｏｓｓｅｎｂｌｏｋ， Ｔ． Ｌ． Ｂ．， Ｖｅｒｌｅｙｓｅｎ， Ｆ． Ｔ．， Ｅｎｇｅｌｓ， Ｔ． Ｃ．

Ｅ．，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ｏｋ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２０１４， ６５（５）： ８８２⁃８９７． Ｆｅｅｓｅｒ， Ｖ． Ｒ．， Ｓｉ⁃

ｍｏｎ， Ｊ． Ｒ．，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２０１４， １５（１０）： ９６３⁃９６９．

Ｓｌｏｎｅ， Ｒ． Ｍ．，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ａｊｏｒ Ｐａ⁃

ｐ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Ｊ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Ｕｎｄｅｓｅｒｖｅｄ Ｃｏ⁃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ｏｌｏｇｙ ， １９９６，

１６７（３）： ５７１⁃５７９．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根據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

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決定》

第二次修正，２０１８⁃１１⁃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ｆｌｆｇ ／ ２０１０⁃

０２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５４４４５８．ｈｔｍ。

《科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和學術論文的編寫格

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ＧＢ ／ Ｔ７７１３⁃８７）。

美國心理學會編：《ＡＰＡ 格式———國際社會科學

學術寫作規範手冊》，席仲恩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

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４ 頁；第 １５ 頁。

《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關於作者署名的推薦規

範》，上海：《臨床兒科雜誌》，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範（試行）》，

711



２０１８⁃９⁃２，ｈｔｔｐ： ／ ／ ｏｌｄ．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 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 ／ ｍｏｅ ／ ｓ３１０３ ／ ２０１００１ ／ ｘｘｇｋ＿８０５４０．ｈｔｍｌ。
肖慎華：《合著論文作者計量方法研究》，北京：
《農業圖書情報學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
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學術研究實施與報告

和醫學期刊編輯與發表的推薦規範》，周慶輝、陳紅

雲、黃念譯，上海：《中國循證兒科雜誌》，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樊向偉、肖仙桃：《論文合著者貢獻分配算法研究進

展及比較分析》，北京：《圖書情報工作》，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
Ｘｕ， Ｊ．， Ｄｉｎｇ， Ｙ．， Ｓｏｎｇ， Ｍ．， ｅｔ 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ａｓ⁃
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２０１６， ６７（８）： １９７３⁃１９８９．
《信息與文獻：參考文獻著錄規則》，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標準（ＧＢ ／ Ｔ ７７１４⁃２０１５）。
劉烜貞：《考慮合著者的 ｈ 指數的修正－國際研究回

顧》，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杜建、張玢、唐小利：《基於作者引用與合作關係的

學術影響力測度研究進展》，北京：《圖書情報工作》，
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
錢壽初：《作者署名和作者的貢獻》，北京：《中國科

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張閃閃、顧立平：《作者貢獻聲明政策的初探性研

究》，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
《數據分析與知識發現》編輯部：《作 者 署 名 要 求

和 貢 獻 聲 明》，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ｈｔｔｐ： ／ ／ ｍａｎｕ４４．ｍａｇｔｅｃｈ．
ｃｏｍ． ｃｎ ／ Ｊｗｋ ＿ ｉｎｆｏｔｅｃｈ ＿ ｗｋ３ ／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 ｆｉｌｅ ／ ２０１６１２１３ ／
２０１６１２１３１７０４１０＿１４７．ｐｄｆ。
哈里特·朱克曼：《科學界的精英———美國的諾貝

爾獎金獲得者》，周葉謙、馮世則譯，周葉謙校，北京：
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３ 年，第 ２０４ 頁，第 ２４６～２５２ 頁。
Ｆｅｅｓｅｒ， Ｖ． Ｒ．， Ｓｉｍｏｎ， Ｊ． Ｒ．，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２０１４， １５

（１０）： ９６３⁃９６９．
Ｄｅｓｒｏｃｈｅｒｓ， Ｎ．， Ｐａｕｌ⁃Ｈｕｓ， Ａ．， Ｐｅｃｏｓｋｉｅ， Ｊ．， ｅｔ ａｌ．，
Ｆｉｖ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 Ａ Ｍｅｔａ⁃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ｍｅｎ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２０１７， ６８ （ １２ ）：

２８２１⁃２８３３．
Ｅｎｄｅｒｓｂｙ， Ｊ．，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 １９９６， ７７（２）： ３７５⁃３９２．

Ｗｉｌｃｏｘ， Ｌ． Ｊ．，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Ｃｏ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１９９８， ２８０（３）： ２１６⁃２１７．
梁立明、劉俊婉：《師生合作發表科技論文署名模式

的研究與思考》，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
李健：《華中科技大學電信係明文規定 博士生發論

文，導師必須是第一作者》，北京：《中國青年報》，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６ 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

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ｅｗ， 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１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ｔｈ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ｐｄｆ．
徐貞、牛夢虎：《研究生教育中師生合作發表的學科

差異分析———基於全國 ３９ 所研究生院高校的調查》，
北京：《中國高教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作者簡介：蔣穎，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副館長、
研究館員，中國社會科學情報學會常務副理事長

兼秘書長。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責任編輯　 劉澤生］

811


	理工學報v62019
	201902整本
	2019.02-Abstracts+徵稿啟事
	
	理工學報v62019
	201902整本
	2019.02-Abstracts+徵稿啟事




